
股票代码:000513、200513� � � �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B� � � �公告编号:2014-0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及挂牌交易之B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告仅为对本公司

B

股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事宜的说明，不构成对申报现

金选择权的建议。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zse.cn

）刊登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之

B

股现金选择权延期实施公告》 （以下简称

"

实施公告

"

） ，投资

者欲了解本次公司

B

股现金选择权的实施详情，敬请查阅上述公告及相关文件。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实施公告保持一致。

重要提示

1

、 本次公司

B

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为

201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6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00-3:00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6

日下午

3

：

00

。手工申报方式下，送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

到达签收时间需在申报截止时间内。申报期间，公司

B

股股票停牌。

2

、本次公司

B

股现金选择权为投资者提供了两种申报方式：将本公司

B

股股份和派发的现金选择权托

管在证券公司的同一交易单元的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未能

使用交易系统行权申报的股东可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3

、公司本次

B

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为

29.09

港元

/

股，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权利持有人以上述行权

价格卖出本公司

B

股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如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将不再持有申报行权数量相应的丽

珠

B

股股份。

4

、截止公司

B

股最后交易日（

2013

年

12

月

20

日），本公司

B

股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37.92

港元

/

股，比公司

B

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29.09

港元

/

股）高

30.35%

，若权利持有人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

损，同时由于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丽珠

B

股股份，如果未来丽珠

B

股转

H

股上市后股价上涨，投资者将丧失

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 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本提示不构成对投资者是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

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一、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27

日

二、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于本次公司

B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27

日）登记在册的除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

择权的天诚实业、

SUNRISE

及髙瓴基金以外的丽珠

B

股股东。

三、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29.09

港元

/

股

四、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201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6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6

日下午

3:00

。

手工申报方式下，送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上述申报截止时间内。

五、现金选择权有条件终止情形

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 出现公司

B

股前三名公众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司

B

股公众持

股量的

50%

（即

30,666,651

股）注的情形，导致公司不能满足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上市条件，现金选择权将不

予清算交收，方案终止，公司

B

股将复牌并继续于深交所

B

股市场交易。

注：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天诚实业作为公司的关连人士，所持有的

50,660,052

股丽珠

B

股，将不被计算入公众持股量。因此，公司

B

股总股数为

111,993,354

股，公司

B

股公众持股

量应为

61,333,302

股，该等持股量的

50%

即为

30,666,651

股。

六、现金选择权行权风险提示

截止公司

B

股最后交易日（

2013

年

12

月

20

日），本公司

B

股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37.92

港元

/

股，比公司

B

股

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29.09

港元

/

股）高

30.35%

，若权利持有人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

同时由于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丽珠

B

股股份，如果未来丽珠

B

股转

H

股上市后股价上涨，投资者将丧失股价

上涨的获利机会，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本提示不构成对投资者是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

决策。

七、申报现金选择权的程序

1

、 将本公司

B

股股份和派发的现金选择权托管在证券公司的同一交易单元的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

B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B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B

股账户分别申

报。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B

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下持有丽珠

B

，需要在不同交易单元分别对持有的

B

股进行

申报。

B

股股东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现金选择权代码， 发出行权指令。行

权指令包括以下内容：

行权代码：

238902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欲行权的

B

股现金选择权数量

委托价格：

29.09

港元

/

股（行权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 投资者可在行权申报期内任一交易日通过证券公司向交易所系统申

报行权，投资者需确保其账户内有足额可用的现金选择权和标的证券。

2

、未能使用交易系统行权申报的股东可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

B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B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B

股账户分别申

报。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B

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下持有丽珠

B

，需要在不同交易单元分别对持有的

B

股进行

申报。投资者需在规定的申报期间内以送达、邮寄方式向本公司提交行权申请材料。股东可选择通过其境

外托管银行提交行权申请材料；也可自行提交申请材料。具体需提交的资料清单请参见本公司发布的实施

公告正文

"

四、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方式

"

之

"

（二）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

部分的相关

内容。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曙光、杨亮、陈姣

联系地址：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132

号丽珠大厦

邮政编码：

519020

电 话：

0756-8135839

、

8135102

、

8135992

传 真：

0756-8891070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4-00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详情见公司

2013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45)

。 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

2013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46

、

2013-047 )

。

目前该事项尚在进行中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

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尽

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

在停

牌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该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4日

股票代码:000068�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4-02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与深圳市前海弘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各出

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金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经营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开展股权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具体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８

）。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参股子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事项如下：

登记事项 相 关 内 容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８５８４２７０

名 称 深圳市前海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壹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易培剑

注册资本 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 肆仟万元整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开展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3-049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停牌公告》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第

2013-038

号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1

月

11

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2013

年

11

月

13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

,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

,

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及审计、评估机构等相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相关审

计及评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因本次重组涉及前置审批

,

相关申请材料已经报送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

目前

仍在审批过程中

,

待国家有关部门审批通过后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

告书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因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472�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14-001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浙

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草

案

"),

并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披露了上述事项。随后公司将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激励计划

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3

日获悉

,

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激励计划草案及修订部分确认无异议并进行

了备案。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召开董事会审议修订后的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并及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0182� � � �证券简称:S佳通 编号:临2014-001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

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0

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为

0%

，尚未达到《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66

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要原因是：尚无确定的股

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

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3

、

7.4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6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河证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投证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

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签署

的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起，本公司旗下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

称：中证医药，基金代码：

５１２１２０

）新增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

银河证券、兴业证券、中投证券、信达证券、方正证券、浙商证券、长江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详情请咨询：

（

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１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１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１２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１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１４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中证细分地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证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

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签署的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起，本公司旗下华安中证细分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证地产，基

金代码：

５１２１１０

）新增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兴业证

券、中投证券、信达证券、方正证券、浙商证券、长江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详情请咨询：

（

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１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１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１２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１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１４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关于华安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

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

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

额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折算后份额

华安沪深

３００

场外份

额

１３

，

１４９

，

１２９．３２ ０．０３５３７８９０３ ０．９１９ ０．９６９ １３

，

６１４

，

３３１．０９

华安沪深

３００

场内份

额

３

，

６９０

，

７９４ ０．０３５３７８９０３ ０．９１９ ０．９６９ ４

，

９６１

，

９７０

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

１６

，

１１９

，

７７８ ０．０７０７５７８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６

，

１１９

，

７７８

注：华安沪深

３００

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

场外份额；华安沪深

３００

场内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

场内份额； 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

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

务，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

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１

元。由于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的收盘价为

１．００５

元，扣除

２０１３

年约定收益后为

０．９４０

元，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由于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

数或场内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可能性。

２

、 本基金原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和本基金基础份

额———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

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３

、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6日

关于华安沪深300A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华安沪深

3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

华安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于

2014

年

1

月

2

日

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华安沪深

300A

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

详

见

2013

年

12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

于华安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2014

年

1

月

6

日华安沪深

300A

份额即时行情显示为

2014

年

1

月

3

日的华安沪深

300A

份额净值

(

四舍五入至

0.001

元

),

即

1.001

元。由于华

安沪深

300A

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2014

年

1

月

2

日的收盘价为

1.005

元

,

扣除

2013

年约定收益后为

0.940

元

,

与

2014

年

1

月

6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4

年

1

月

6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6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邮储银行定投业务

并参加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经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邮储

银行”

)

协商

,

自

2014

年

1

月

7

日起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华安深证

3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0415)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基金代码

:040036)

、华安安心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

基金代码

:040037)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519002)

、华安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00072)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基金代码

:040040)

、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

基金代码

:040041)

、华安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35)

在邮储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同时参加邮储银行的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

一、关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以下简称

:

定投业务

)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月

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

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

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邮储银行基金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

(

含

100

元

)

人民币

,

上限

5000

元

(

含

5000

元

)

人民币。

二、关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的约定

投资者在邮储银行通过“定期定额交易”方式申购相关基金

(

含柜台和网银方式

),

并扣款成功

,

前端定期

定额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

原前端定期定额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前端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

(

即实

收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

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

原前端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

、邮储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

2

、上述各基金费率详见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相关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公告。

3

、投资者欲了解参与本次活动各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四、咨询办法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80

网址

:www.psbc.com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50099

网站

: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4-001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大股东徐显德、沙立武拟筹划以协议方式转让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和

12

月

27

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以上公告均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目前

,

该事项仍在进一步论证中。鉴于该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

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

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

,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2014-001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并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24

日开市起实行重大资产重组特别停牌。

2013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

12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所涉及资产较多、程序较复杂，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与交易对方及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各

中介机构仍在进行进一步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并可形成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时及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

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32� � �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14-001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证券代码：

002232

）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

月

2

日和

3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对可能存在的事项进行自查， 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2013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对

2013

年年度经营业绩进行了预测，预计

2013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300

万元至

2,400

万元， 与去年相比变动幅度为

-92.93%

至

-43.43%

，截止目前不存在需要修正业绩预测的情形；

3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简称:

*

ST�聚友 证券代码:000693� � � �公告编号:2014-006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

警示、变更公司证券简称及行业类别的

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劵报》、《证券时报》披露了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变更公司证券简称及行业

类别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05),

由于工作人员笔误

,

造成上述公告文件出现错误

,

现予以更正。

原

"2

、申请变更公司证券简称为

'

华泽镍钴

' "

现更正为

:"2

、申请变更公司证券简称为

'

华泽钴镍

' "

由于公司人员工作失误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并诚恳地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019� � �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2014-002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自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

月

2

日、

2014

年

1

月

3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为避免引起二级市场大幅波动

,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

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必要的核查

,

待公

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相关结果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严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4-00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已于

2013

年

12

月取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131453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根

据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

,

公司应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整改

情况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2013

年

1

月

9

日

,

中国证监会下发

[2013]1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9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2013]1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其主要内容为

:

“经查

,

你公司在发行上市过程中

,

对刊登招股说明书

前营业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事项

,

未向我会书面说明

,

也未在招股过程中作相应的补充公告。上述行为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40

号

)

第十四条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

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整改情况

:

公司在收到警示函之后

,

先后召开了公司领导办公会和中层以上干部会议

,

并在公司年度工

作会议上对公司收到警示函的情况进行了通报

,

要求全公司以此为戒

,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各项

制度的规定

,

加强合规经营

,

充分认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公司在收到警示函之后

,

对公司章程、公司治理准则、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

,

以及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进行

全面梳理、修订、补充和完善

,

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

,

全面提升公司合规管理水平

,

完善业务流程

,

不断提高信

息披露的质量

,

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同时

,

公司要求全体员工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和

理解

,

将加强信息披露的精神贯彻到各项业务中

,

要求各业务部门在工作中合规经营

,

注重信息披露

,

及时发

现并规避业务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2013

年

3

月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落实行政监管措施情况的报告》。

二、

2013

年

11

月

19

日

,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

[2013]29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9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

[2013]29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措施的决定》

(

以下简称“《决定》”

)

。其主要

内容为

:

“经查

,

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

一、未按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时

履行报告义务。二、业务部门未能严格按照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采取充分的尽职调查措施。三、内控审核把关

不严格

,

没有及时识别并有效防范业务风险。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的规定

,

我局决定责令

你公司对上述问题进行改正

,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

,

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

,

并在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期间

,

每季度增加一次内部合规检查

,

对照相关监管规定

,

全面检查业务的合规性

,

每次

检查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向我局报送合规检查报告。”

整改情况

:

收到上述《决定》后

,

公司高度重视

,

针对在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过程中未能采取充分

的尽职调查措施及内控审核把关不严的情况

,

多次召开会议对《决定》所列问题进行总结反思

,

学习相关规

定和要求

,

就进一步加强风控合规管理统一了思想。并根据公司问责制度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问责

,

严

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对于《决定》中所列的具体问题

,

公司制定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1)

完善重大事项报告机制

:

进行学习培

训

,

梳理法律法规有关报告事项的要求

,

形成报告事项目录

;

通过内控自我评价、合规有效性评估等手段及时

发现风险隐患

,

建立报告事项的长效完善机制。

(2)

完善尽职调查制度和业务手册

,

提高专业水平

:

完善尽职调

查相关制度

,

明确尽职调查流程

,

细化尽职调查各项标准

;

修订业务操作手册

,

作为业务人员的尽职调查指引

,

增强专业性

;

加强质控监督

,

强化对项目的审核与把关。

(3)

完善内核机制

,

把好质控关

:

对原有内控审核流程

进行完善

;

完善内控审核制度

,

制定业务审核实施细则和内部控制实施细则

;

充实专业审核人员

,

确保内控审

核发挥实效。

为确保上述整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

特别是制度流程得到有效实施

,

公司将根据《决定》要求

,

自

2013

年

12

月起至

2014

年

11

月

,

每季度增加一次内部合规检查

,

全面检查各项制度、流程的实施情况

,

确保整改收到实

效。同时公司将定期履行报告义务

,

向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定期报告合规检查的情况。

2013

年

12

月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提交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

决定

>

的整改报

告》。

公司认为

,

对于最近五年被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

,

公司均按照监管要求进行了相应整改

,

完善

了内部控制制度

,

落实了风险合规管理的长效机制。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6日

2014年 1 月 6 日 星期一

C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